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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“11·9”
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2023 年 11 月 9 日 7 时 46 分 49 秒，在东小口镇北京轨道交

通平西府大修厂 7 号调试车间，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员工王*兰驾驶 MOMA-902 尘推车清洁自流平塑胶地面过程中，不

慎掉入 6 号维修作业沟内死亡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25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区政府

授权，成立了由区应急局、公安昌平分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区总工会组成事故联合调查组，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、区

检察院参与，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对现场勘查、人员询问、调查

取证、查阅资料、技术鉴定和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，

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

理建议，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

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相关单位情况

1.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京投公司）。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；法定代表人：郝*亚；成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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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：1981 年 02 月 10 日；营业期限：2001 年 12 月 25 日至 2051

年 12 月 24 日；经营范围：制造地铁车辆、地铁设备；地铁已建

成线路的运营管理；地铁车辆的设计、修理等。

2.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北京轨

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）。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；法定

代表人：王*；成立日期：2013 年 02 月 07 日；营业期限：2013

年 02 月 07 日至 2063 年 02 月 06 日；经营范围：交通装备工程

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；交通装备的技术开发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；

技术开发；销售轨道交通装备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；技术开发；

产品设计；技术服务；技术咨询等。

3.北京京车平西府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

京车平西府轨道交通车辆维修公司）。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法

人独资)；法定代表人：郭*英；成立日期：2020 年 04 月 29 日；

营业期限：2020 年 04 月 29 日至无固定期限；经营范围：机动

车维修（在本市范围内仅限色漆使用水性漆且漆和喷枪清洗环节

密闭并配套废气收集处理装置的机动车维修）；铁路运输设备修

理；轨道交通车辆维修领域的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；

专业承包。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全资子公司。

4.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北京地铁车辆装

备公司）。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；法定代表人：郭*英；成

立日期：1979 年 08 月 21 日；营业期限：2009 年 09 月 02 日至

2029 年 09 月 01 日；经营范围：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车辆、设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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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件；设计、维修、销售城市轨道交通车辆、设备、轨道检查车；

上述产品的售后服务；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培训、技术服务等。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占股 51%，

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占股 49%。

5.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北京普滤嘉

德生物科技公司）。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；

法定代表人：王*娜；成立日期：2020 年 07 月 02 日；营业期限：

2020 年 07 月 02 日至 2050 年 07 月 01 日；经营范围：清洁服务；

建筑物清洁服务等。

（二）项目合同情况

1.平西府大修厂情况。平西府大修厂由京投公司投资建设，

2021 年 8 月 20 日通过竣工验收。2021 年 10 月，北京地铁车辆

装备公司派出项目团队进驻平西府大修厂开展试生产，2022 年

转入批量生产至今，现有 222 名正式职工。2021 年 12 月 28 日，

京投公司与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签署了《北京轨道交通平

西府大修厂临时委托营运管理协议》。2022 年 11 月 7 日，北京

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与北京地铁车辆装备公司签署了《北京轨

道交通平西府大修厂设备设施委托管理协议》，规定北京地铁车

辆装备公司负责平西府大修厂的运营安全、服务、消防、环保、

公共卫生等工作。

2023 年，为落实市政府会议纪要精神，加快北京地铁车辆

装备公司业务转移，推进宋家庄创新基地建设，启动了京车平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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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轨道交通车辆维修公司实体化运营工作。2023 年 6 月，京车

平西府轨道交通车辆维修公司 6 名领导班子成员进驻平西府大

修厂，职责为推进厂区内试车线、给排水设施及周边道路尾工建

设，筹备京车平西府轨道交通车辆维修公司实体化运作相关工

作。

2.保洁外包合同情况。2023 年 2 月 7 日，北京地铁车辆装

备公司与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就 2022-2024 年度平西府

大修厂保洁服务管理项目签订《合同》，服务期限自 2023 年 2

月 11 日至 2024 年 2 月 10 日。服务范围包括车间生产场地公共

区域（黄色警示线内不属于保洁服务范围）、办公楼、基地内道

路、停车场等。2023 年 1 月 26 日，北京地铁车辆装备公司与北

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签订《生产作业现场安全环保协议书》。

2023 年 5 月 24 日，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与保洁人员

王*兰签订聘用协议书。王*兰主要负责平西府大修厂 7 号调试车

间自流平地面及暖气片、消防器材的保洁工作。

（三）现场勘查情况

7 号调试车间地面为自流平塑胶地面，事发 6 号维修地沟深

约 1.5 米、宽约 1.3 米、长约 200 米，两侧 90 厘米处设置黄色

警示线，标有“禁止跨越”标识。



- 5 -

尘推车车型为 MOMA-902,整车外形尺寸(含前后拖布)：

1650mm*900mm*1150mm；座位离地高度 550mm；最高前进车速

10km/h，最高后退车速为 6km/h。尘推车前进/后退开关处于前

进状态，尘推车右后视镜及前车筐损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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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隐患自查整改情况

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，未落实隐患自查整改工作，未

在“企安安-自查端”隐患排查系统进行登记注册。

2023 年 5 月 25 日，北京地铁车辆装备公司在“企安安-自

查端”隐患排查系统进行了登记，并对平西府大修厂进行了全面

排查，排查情况：无隐患。

2023 年 10 月 30 日，京车平西府轨道交通车辆维修公司在

“企安安-自查端”隐患排查系统进行了登记，并对平西府大修

厂进行了全面排查，排查情况：无隐患。

（五）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1.伤亡人员情况

死者：王*兰、女、汉族、52 岁、四川省剑阁县人。死亡原

因为不排除因钝物压迫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。

2.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（GB6721-86）

计算，本次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25 万元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

通过调取监控显示：2023 年 11 月 9 日上午 7 时 16 分，保

洁人员王*兰、王*莲 2 人从西门进入 7 号调试车间。

7 时 18 分，王*莲进入 7 号调试车间辅房开展保洁工作；王

*兰前往停放在 5 号维修地沟南侧的尘推车处。

7 时 42 分 29 秒，王*兰开着尘推车在 5 号维修地沟左侧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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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行驶进行自流平清扫工作。

7 时 44 分，王*兰在 6 号维修地沟北侧清洁水池处，将供水

软管接在清洁水池水龙头上，打开水池水龙头后，王*兰左手拿

着手机，右手拿着供水软管进入黄色警示线内，将水管对准沟槽

往回走。

7 时 46 分 49 秒，王*兰驾驶尘推车前进时侧翻掉入 6 号维

修地沟内，尘推车压在其身上。

三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8 时 40 分，调试车间职工康*龙到达 7 号调试车间，发现水

管一直在流水，前往关闭水龙头时发现掉在维修地沟内的王*兰。

康*龙立即使用对讲机呼叫车间班组工人王*、卢*前来帮忙。

8 时 41 分，王*电话告知综合保障组徐*、车间负责人解*事

故情况。徐*、解*得知后将事故情况通知保洁带班张*娟、保洁

现场负责人曹*祥、综合保障组负责人杜*。

8 时 42 分，康*龙、王*、卢*将尘推车从维修地沟内抬出来，

未挪动王*兰。

8 时 43 分，张*娟、曹*祥、杜*、解*赶到 7 号调试车间 6

号维修地沟事故发生地查看情况，曹*祥随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

话。

8 时 50 分许，120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，对王*兰进行心电图

检测，确认已无生命体征。随即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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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时 05 分，京车平西府轨道交通车辆维修公司党总支书记、

总经理马*，副总经理张*军到达现场进行应急处置，并第一时间

向上级公司及昌平区报告事故情况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事故发生后，区应急局、公安昌平分局、区交通支队、东小

口镇政府等部门及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，开展应急处置。应急响

应迅速，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、共享顺畅，较好的做到事故信息

通报、事故现场管理及舆情管控工作。

四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通过视频分析、现场勘验、检测鉴定，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：

王*兰未佩戴安全帽驾驶尘推车在7号调试车间6号维修地沟黄色

警示线内清扫自流平地面时不慎坠落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1.王*兰身体状况：经公安机关询问王*兰家属，王*兰无基

础病史，身体健康。

2.尘推车性能：2023年11月21日，经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

中心鉴定，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（中机[2023]痕鉴字第W117号），

鉴定意见为：（1）MOMA-902牌三轮尘推车（驱动电机号码为

JJDM-48V500W1H2112280556065）制动系统工作状况正常；（2）

MOMA-902 牌 三 轮 尘 推 车 （ 驱 动 电 机 号 码 为

JJDM-48V500W1H2112280556065）转向系统工作状况正常。

3.王*兰违规作业：通过调取10月29日至11月8日监控录像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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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，王*兰在调试车间作业过程中从未佩戴安全帽，其行为违反

了北京地铁车辆装备公司《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办法》（QBG-Ⅱ

-AJ-11-2014-B/1）5.5.2.5安全帽的使用规定。同时，11月2日7

时33分至7时34分，11月4日7时39分至7时40分，11月7日7时37

分至7时38分三次驾驶尘推车过程中玩手机，存在危险作业行为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，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

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

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及未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；未将作业场所危

险源、清扫车辆安全操作规程纳入教育培训内容，未对王*兰进

行安全教育考试即安排上岗作业；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

度，未将维修地沟存在的坠落风险纳入风险管控清单，未采取相

应的管控措施；未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

度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王*兰长期违章

作业事故隐患；未严格教育和督促王*兰执行本公司及北京地铁

车辆装备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未如实告知王

*兰操作尘推车存在的危险因素。

2.北京地铁车辆装备公司，未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

理制度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及时消除维修地沟未设置安全防

护措施的事故隐患；未对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的安全生产

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未对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的保洁作

业进行安全检查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王*兰长期违章作业事故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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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鉴于以上原因分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规定，事故调查组认定，该

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调查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

和事故原因分析，对事故单位及人员提出如下处理建议：

（一）建议追究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

1.王*华，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安全负责人，因涉嫌

重大责任事故罪，公安部门已对其采取强制措施。

2.曹*祥，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现场负责人，因涉嫌

重大责任事故罪，公安部门已对其采取强制措施。

（二）建议追究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的行政责任

1.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，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

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

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及未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；未保证从业人员

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

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合格即安排王*兰上岗作业；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，

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。未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

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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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除事故隐患；未严格督促王*兰严格执行本单位及北京地铁车

辆装备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上述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、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

四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结合《北京市安全生产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三十六），建议区应急局给予北京普

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罚款 30 万元以上 70 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。

2.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王*娜，未建立健

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；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计划；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

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；未督促、检查平西府大修厂安全生产工作，

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

项、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结合

《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四），建议区应急

局给予王*娜罚款上一年年度收入 40%的行政处罚。

3.北京地铁车辆装备公司，未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

理制度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；

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未定期进行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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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，未及时发现保洁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隐患，上述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、第四十九条

第二款的规定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结

合《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（三十六），建议

区应急局给予北京地铁车辆装备公司罚款30万元以上70万元以

下的行政处罚。

4.于*辉，党员，平西府维修公司副总经理，分管平西府维

修厂安全管理工作。未有效发挥安全管理职责，对平西府维修厂

安全工作指导不力，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调试车间保洁人员长期

违规作业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建议北京轨道交通技

术装备集团依规依纪处理。

5.杜*，党员，北京地铁车辆装备公司后勤管理部副部长同

时兼任平西府项目团队综合保障组负责人，负责平西府维修厂安

全管理和保洁公司日常管理工作。未有效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未

对保洁公司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监督管理，未采取有效措施

消除保洁人员长期违规作业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

任。建议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依规依纪处理。

6.解*，党员，北京地铁车辆装备公司平西府项目团队调试

车间负责人，负责调试车间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工作。未有效履行

安全管理职责，未对保洁公司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监督管

理，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保洁人员长期违规作业行为，对事故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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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建议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依规依纪

处理。

7.东小口镇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就安全生产检查队未

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监督第三方公司落实企业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不力，对平安建设办公室负责人刘*龙、安全生产检查

队队长彭*冬进行了谈话提醒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建议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，切实

践行生命至上、安全发展理念，提出以下建议措施：

（一）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，筑牢安全生产工作

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牢固树立

安全红线意识，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，不断筑牢安全生产

的思想根基，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加强对北京地铁车辆装备

公司和京车平西府轨道交通车辆维修公司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

严格督促两家公司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。进一步明确两家公司

关于“平西府维修厂”安全生产责任分工，做到责权分明，防止

再次发生安全生产“失管失察”的现象，杜绝此类事故的再发生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全面提升管理水平

北京地铁车辆装备公司，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切实抓好各项安全生产管理措施，全面提高维修厂安全管理

水平。要确保各项安全管理责任落到实处，加强技术管理、安全

管理，督促各级管理人员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严格执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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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安全管理制度，制止违规作业行为。要加强维修厂各车间的日

常管理工作，筑牢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的坚实基础，切实强化

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。同时要加强对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

司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

全问题，及时督促整改，杜绝此类事故的再发生。

北京普滤嘉德生物科技公司，要依法依规根据企业的现状，

进行一次全面安全风险评估，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

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，制定并落实切实可

行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

育培训考核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。

（三）加大行业及属地监管力度，确保行业监管到位

区交通局及东小口镇政府要举一反三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

体责任，依托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，集中力量深入开展安

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，以案说法将事故案例进行宣传教育，要零

容忍、严惩戒，决不姑息纵容。

区交通局要积极与市交通委沟通，严格落实交通部《城市轨

道交通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将轨道交通车辆维修

纳入安全监管范围。同时，要依法按“业务相近”的原则，对全

区轨道交通车辆维修企业进行全面安全隐患排查，发现安全隐

患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“11·9”事故调查组


